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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方案 
（2021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技能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

学生行为准则（试行）》，结合建筑工程学院实际情况，特修定本

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在对学生政治思想表现、学习状况和文艺体育 

素质等方面进行分项测评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考核，综合测评。 

第三条 综合素质测评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两个方面。 

第四条 综合测评以量化考核为主，评议为辅。学院的考核记

载以及团总支学生会（学习部负责）、各班级的日常考核记载（班级组

织委员负责日常记载），是综合测评的重要依据。综合测评的成绩和

名次，是评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省政府

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评先推优的重

要依据。 

第二章 德育综合素质 

第五条 德育综合素质包括思想政治表现、社会实践活动和文

艺体育素质。 

第六条 德育综合素质加分项目 

1.参加班团日常活动、组织生活、主题班会、升国旗等加2分/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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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活动、志愿服务按级别加分，国家、

省、市、校、院、班级加8/6/4/3/2/1分每次（志愿服务视劳动时间和

强度酌情加分）；  

3.参加学院或班级组织的广播操、太极拳等持续时间较长的团

体活动加5分； 

4.递交入党申请书加2分，参加学院党课培训并结业加4分，参加

校党课培训并结业加6分； 

5.被评为各级优秀党（团）员、优秀团学干部、自强之星、长

江学子（不含学校奖助学金）等先进个人：省级加20分，市级加10分，

校级加8分，学院加6分； 

6.在各级报刊杂志网站投稿被录用者：国家级加30分，省级加20

分，市级加10分，校级加2分，学院加1分，简讯类稿件20分封顶（宣传部

工作职责内稿件不加分）； 

7.在校、院担任各级各类职务者：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学生会

主席团成员、秘书长、辅导员助理加40分，其他学生会正职加30分，

学院团总支、学生会副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直属的各类组织正职

加20分，学院团总支、学生会干事、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大

一生活委员、系内开办的各类提升班的领学学长加15分，其他各类

组织副职、宿舍长、宿舍团小组长、其他班委加5分；担任多项学生

干部职务的，第一项是满分，后几项按比例取分（如共三个职务就

是后两项各 1/3 之和）； 

8.“十星级”文明寝室创建过程中，“十星级”寝室宿舍长加5分、

宿舍成员加2分； 

9.参加文体艺比赛获奖者：国家级一等加30分、省部级一等加20

分、市级一等加10分、校级一等加 8分、院级一等加6分，每降低一个等

级降低2分。 

10.在校进行创业并得到学生和老师核实确认的，负责人加10分，

成员加5分（成员不超过3人）；创业项目进入学校创业孵化基地的，负

责人加20分，成员加10分（成员不超过3人）；获奖按综合测评规定再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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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德育综合素质减分项目 

1.旷课减1分/学时，夜不归宿减2分/次，学院通报批评减4分/次，

校级通报批评减8分/次； 

2.给予警告处分者减10分/次，严重警告处分者减15分/次， 

记过处分者减20分/次，留校察看处分者减25分/次； 

3.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国家奖助学金获得者、学生干部

不能按要求参加校院各类学习活动减2分/次，其他学生减 1分/次， 

具有严重失职、对事故负主要责任的取消加分。 

第三章 智育综合素质 

第八条 考试课按百分制计；考查、实习等课程按五级分制计

算的，换算成百分制，优90分，良80分，中70 分，及格60分，不

及格50分；通过60分，不通过50分； 

第九条 智育综合素质加分项目 

1.每学期学习成绩专业一二三名分别加15分、加10分、加5分；

选修并通过一门选修课加5分； 

2.通过英语六级加20分、四级加15分；普通话测试通过二乙及以

上加5分； 

3.通过计算机国家三级加15分、二级加10分、一级加5分； 

4.参加技能竞赛、科技成果、论文获奖者：国家级一等加30分、省

部级一等加20分、市级一等加10分、校级一等加8分、学院一等加6 分，

每降低一个等级降低2分； 

第十条 智育综合素质减分项目 

1.考试存在违纪行为减10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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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综合测评的组织实施和程序 

第十一条 学生综合测评工作在学院党总支的领导下进行。由

辅导员、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为主体并吸收民主推荐的部分学

生代表每个班 6－8 名，组成班级测评小组，负责班级学生综合测评

工作，辅导员为小组负责人。 

第十二条 综合测评工作的程序 

1．班级分别组织学生学习本测评方案； 

2．专业测评小组根据学生提供的申报材料和日常记载进行初

评，并将初评结果向全班公布。在听取学生意见后，测评小组进行复

评； 

3．辅导员对班级测评小组评定结果进行复核后，并先向全院学生

公示，无异议后以详细书面评价材料报送学院党总支审批，再向学

院备案后上报学工部。 

第十三条 测评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均在第一学期开学后五

周内完成，总评结果计入学年鉴定表和毕业生登记表。 

第十四条 同一内容的奖项不重复加分，以最高奖分为准，且

奖项只在当年度有效，方案中未涉及的项目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参照类似项目设定分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综合测评办法的制定、修改、解释工作由建筑工程

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 

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合建筑工程学院在校各年级学生。 

第十七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建筑工程学院 

           2021年12月5日 


